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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两座高炉矿槽槽上目前采用移动卸料车下料，卸料车下料口接有除尘罩，除尘管道通过移动通风槽接入矿槽主除尘系统。由于原设计风量过小（据图纸推算每台卸料车原设计约1.3万m3/h），除尘管线过长，加上移动通风槽漏风点较多，风量风压损失较大。现场风量不足以满足下料点收尘要求，现场下料时扬尘较大。达不到环保要求，并且严重影响岗位工人身心健康。
二、基本要求

本项目的主要内容为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两座高炉矿槽槽上除尘改造项目，两座高炉共2套矿槽槽上除尘改造系统，每套矿槽槽上除尘改造系统包括2套卸料小车除尘改造系统和1套抽仓除尘系统。

因现场环境复杂，建议投标前来现场勘察并进行技术交流。

项目完成后，对现场下料口周边和风机出口周边进行无组织粉尘监测，要求生产小车下料时和不下料时的现场无组织粉尘差值不能高于10mg/Nm3。
三、设计、供货、施工、调试范围
本项目是投标方负责的EPC项目。投标方负责本项目所有设备、钢结构、管道、控制系统等的设计、供货、安装施工、调试。投标方负责对现场已有装置拆除改造。投标方负责技术服务培训工作。
投标方需根据现场情况设计矿槽槽上除尘改造系统。
投标方负责控制柜到各用电点的电缆桥架及电缆的设计、供货、安装、调试。

招标方负责将电源接至投标方电控柜。

招标方负责将气源总管接至投标方设备范围内1米，投标方负责提供条件。

具体分工见下表：

                          买卖双方分交表                S---投标方   B---招标方
	序 号
	项   目
	设计
	供货
	安装
	调试
	现场

指导

	一
	设备
	
	
	
	
	

	1
	除尘系统
	S
	S
	S
	S
	S

	2
	风机
	S
	S
	S
	S
	S

	3
	阀门
	S
	S
	S
	S
	S

	4
	其他设备
	S
	S
	S
	S
	S

	二
	钢结构
	S
	S
	S
	S
	S

	三
	管道系统
	S
	S
	S
	S
	S

	四
	自动化、仪表系统
	S
	S
	S
	S
	S

	五
	电气系统
	S
	S
	S
	S
	S

	六
	外部电源
	B
	B
	B
	B/S
	B/S

	气
	外部气源
	B
	B
	B
	B/S
	B/S


以上清单为主要范围，为保证系统的完整性，上述未提及部分且是系统上需要的设备等均由投标方设计、供货、安装、调试。

四、改造工艺方案

由于目前环保改造面临现场面积狭小，b级环保绩效整改时间要求紧，槽上难以再增加大风量除尘器。通过考察交流，综合行业内相关经验，计划采用小车点式除尘+抽仓除尘方式对槽上扬尘点进行整改。
具体方案如下：

1、对各个料仓增加抽仓除尘

在每个矿仓上设一根抽风支管，矿槽两侧各设有一根负压抽风总管将各料仓负压抽风支管汇总，汇总的抽风总管接入现有矿槽除尘，含尘气体经除尘器过滤处理达标排放。为了节省风量负荷保证效果，在每根抽风支管上均设有切换阀门，切换阀门与卸料小车通过现场接近开关联锁，当卸料小车移动到各个料仓卸料时该料仓的负压支管阀门自动开启，使该矿仓形成负压，防止料仓内粉尘外溢。同时减轻小车点式除尘的负荷。

每座高炉矿槽共18个料仓，即18个除尘点，通过阀门联锁后，同时常开为2个。

2、在卸料小车上增加点式除尘
对现场移动卸料车原有通风槽集中除尘管道、吸尘罩、爬梯护栏等装置进行拆除改造，在落料管两侧前后和卸料小车顶部各增加1台单体除尘设备，共5台单体除尘设备，除尘风量为7000m³/h（参考值），总风量为35000m3/h（参考值）。
附属设施：

盖仓皮带按照现场料仓口的宽度750mm-800mm 左右进行配置，拆除现场原有旧盖仓皮带及附属设施，重新选取优质皮带跨过除尘设备敷设进行敷设，两端安装有皮带拉紧机构。

为降低卸料小车负荷，除尘小车配套行走轮组和钢轨，由卸料小车本体牵引在钢轨上移动。除尘小车和卸料口两侧使用方钢敷设倾斜围挡：一方面更好的进行料仓仓口两侧的密封，另一方面可使物料下落过程中迅速滑落至仓内，不会因物料外溅使得料仓口两侧积料。

项目完成后，对现场下料口周边和风机出口周边进行无组织粉尘监测，要求监测生产小车下料时和不下料时的现场无组织粉尘差值不能高于10mg/Nm3。
五、设备参数及其他技术要求
1、抽仓除尘单个矿槽改造。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1
	进风管道
	Φ500*5mm
	米
	218

	2
	气动阀门
	Φ420*5mm
	件
	18

	3
	吸尘罩
	500*500*500
	件
	18

	4
	耐磨弯头60º
	Φ420*5mm
	件
	18

	5
	支架
	
	套
	1

	6
	控制系统
	
	套
	1


两座高炉共计2套。规格、数量仅提供参考，以投标方实际设计为准。
2、每座卸料小车除尘改造。
	内容
	明细
	规格参数
	单位
	数量

	主要设备
	滤筒脉冲式移动
卸料车除尘系统
	
	台
	5

	
	除尘系统控制柜
	/
	套
	1

	
	吸尘软帘
	
	套
	1

	配套设备
	离心风机
	Q=7000m3/h
P=1600pa

N=5.5KW
	台
	1

	
	脉冲阀及配套配件
	
	台
	37

	
	悬挂拖车
	组合件
	台
	4

	
	盖仓皮带
	B=850mm
	米
	140

	
	车载压缩空气输送管
	含调压阀/球阀/过滤等
	套
	5

	
	滑线电缆
	配套连接绳、滑线小车
	米
	120

	
	行走轨道
	/
	米
	150


两座高炉共4座卸料小车。规格参数、数量仅提供参考，以投标方实际设计为准。
3、其他
要求设备占地面积小，满足现场实际情况，操作简单、安全可靠维修量少，易于管理维护，运行效率高。
设备及管道着色：除尘管道海灰(75，B05)（高温时外刷银粉漆），电机深豆绿色(29，G09），控制柜玉灰(83，GY11)，其他未说明部分与招标方协商决定。

投标时，应注明设备厂家，并且不得选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淘汰设备，应选用高效节能产品。照明为高效节能的LED等，电机须采用国家推荐的高效节能目录中的推荐电机。系统用电功率因素应大于0.9。

六、电气设备技术要求

1、电气设备

电气设备能满足系统正常持续运行，并适应系统工艺流程中各项操作要求。电气联锁可靠、简单、经济，电气设备采用效率高、耗能低、性能先进的电气产品，其设备及制造符合IEC最新标准。

低压配电柜及控制中心采用仪表标准柜，开关柜防护等级不低于IP55。 

2、控制系统

本除尘改造系统采用独立PLC系统控制。
3、接地

电气设备采用保护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所有正常不带电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均按规程接地。

七、技术资料交付

1、工艺管道施工图，8份； 
2、电气仪表施工图，8份；（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图纸：设计说明、设备清单、设备材料和管线表、仪表检测与控制流程图、联锁控制逻辑图等）
3、设备安装图，8份；
4、钢结构施工图纸，8份；

5、提供设备随机资料为2套；

6、提供适用于本项目实际情况的，为本项目专用的技术资料（运行、维护手册、开放式工程程序和安装程序）2套；

7、最终竣工图纸，4份。
8、提供一套电子版（CAD版本）图纸。

八、安装及施工要求
本项目是投标方负责的EPC项目。

1、对投标方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履行合同和履行民事责任的能力，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

（2）具备承担本项目的资金及资信能力；

（3）投标方具备资质满足以下要求：

施工资质：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或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三级及以上资质或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4）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5）投标方能够按国家规定和招标方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6）投标方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不得在建设过程中或以后运行期间产生法律纠纷问题，由投标方知识产权纠纷产生的连带责任，由投标方负责。

（7）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允许最多2家单位联合组成，并满足上述（1）至（6）项的资格要求，联合体各成员均要为独立法人资格。

（8）投标方中标后，不能再进行非法转包。

2、安装工期：投标文件需注明总工期和安装工期。

3、报价形式：设备与安装分开报价。

4、建安合同付款

投标方每月20日前向招标方代表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招标方代表收到报告后5日内审核完毕。
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发包人次月按审定的上月进度的70%支付承包人工程款，付款前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30万以下无进度款）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审核后付至审核价的97%，留3%为质保金，质保金返还按保修规定。投标方应于招标方支付全部或部分工程款项前向招标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工程款以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结算审核后投标方及时向招标方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5、建安合同考核

本工程的节点工期，另行确定后，作为合同的考核工期。因投标方原因，节点工期每延误1天，投标方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壹仟圆整（￥：1000元整）；竣工工期每延误1天，投标方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贰仟圆整（￥：2000元整）。因投标方原因，工期延误7天以上或施工质量达不到要求，招标方有权终止合同，另行选择施工队伍。
若投标方达不到合同中规定的合格标准，按不合格工程量造价的1.2倍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同时投标方必须无条件返工直至合格。
6、其他要求
（1）本项目建安工程合同最终结算发票是9%增值税专用发票。

（2）施工期间投标方的项目经理在现场时间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少于5个工作日/星期，工作期间离开现场须经招标方代表书面同意。如发现缺岗1天，投标方支付违约金500元。
（3）招标方在指定位置提供施工电源及水源，之外部分投标方自行承担，现场施工水电费结算时按建安合同总价的7‰扣除。
（4）中标人需缴纳安全保障金及施工履约保证金60万元整（长期合作单位，需出具承包人已经办理过的证明材料），通过基本账户现汇办理，待承包人承建的所有工程竣工后由承包人提出申请，工程部核实后保证金无息退还给承包人。

（5）招标方、中标方须密切配合、相互协商，以使现场施工达到招标人安全管理和现场文明施工要求，接受招标方6S管理，达不到要求的按招标方有关管理办法考核；中标方无条件配合招标方有关安全、消防验收和现场整治、来人参观的临时性安排（须提前通知），如满足不了招标方有关要求，招标方有权临时组织人员处理，其费用按400元/工日计算，从中标方工程款中扣除。


